
2.4 发票开具和保管

2.4.1—056 存根联数据采集

【事项名称】

存根联数据采集

【申请条件】

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的纳税人应于每月申报期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增值税发

票数据，税务机关对数据进行比对校验，接收数据。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19 号）第三条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1999〕221 号）第二十一条

【办理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因金税盘、税控盘、报税盘等损坏而

导致无法报送电子数据的纳税人

已开具增值税发票存根联（作废发票

应报送全部联次）
1份 补录退回

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

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税人
金税盘（税控盘）、报税盘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助办税终端办理，具体

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2.此事项可在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3.纳税人应在互联网连接状态下在线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发票，系统

可自动上传已开具的发票明细数据。

纳税人因网络故障等原因无法在线开票的，在税务机关设定的离线开票时限和

离线开具发票总金额范围内仍可开票，超限将无法开具发票。纳税人开具发票次月

仍未连通网络上传已开具发票明细数据的，也将无法开具发票。纳税人需连通网络

上传发票数据后方可开票，若仍无法连通网络的需携带专用设备到税务机关处理。

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税人，以离线方式开



具发票，不受离线开票时限和离线开具发票总金额限制。特定纳税人需携带专用设

备和相关资料到税务机关进行存根联数据采集。

以离线方式开具发票的纳税人，因金税盘、税控盘同时损坏等原因不能报税的，

纳税人应提供当月全部增值税发票到税务机关进行数据采集。

4.纳税人应按规定作废发票。发票遗失、损毁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处理。

5.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关如实报送增值税发票数据，

如实填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申报。

6.自 2019年 9月 20日起，纳税人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 17%、16%、

11%、10%税率蓝字发票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

办理临时开票权限。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 24小时，纳税人应在获取临时开票权

限的规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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